附件1

龙岗区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补贴操作指引

    为落实人才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要求，进一步推动我区技能人才培养与辖区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人才高质量发展，根据我区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我局结合龙岗区产业发展实际，特制定《龙岗区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补贴操作指引》。
一、政策目标

本操作指引旨在规范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补贴申请、审核、发放及监督管理流程，确保政策有效落实，助力企业提升员工职业技能水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实施范围

面向龙岗区合法诚信经营企业，深入实施“All in AI”和“鸿蒙之区”建设战略，重点围绕龙岗区“4+6+N”现代化产业体系、“11+2”重点产业集群以及现代服务业、优势传统产业等重点行业和社会民生重点领域的企业，面向技术技能岗位开展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
三、项目申报
（一）申报主体企业
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按照自愿参与原则，向龙岗区人力资源局申请参与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

1.在龙岗区依法注册登记；
2.正常经营且未被纳入失信企业名单（根据人才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对申报企业需合法经营的规定，并参考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过往同类项目申报要求，旨在保障财政补贴资金安全合规使用，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诚信经营企业）；
3.重视职工培训并建立完善的培训制度；
4.具备相应的场地、设备和导师资源以支持培训；
[bookmark: _GoBack]5.正常社保缴纳交人数不少于200人。
（二）自愿参与
企业按照自愿参与原则，向龙岗区人力资源局申请参与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
（二三）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年满18周岁，在企业正常参加社会保险的技能岗位员工（不含劳务派遣员工）。。
（三）培养目标
通过培训，培养成为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高级技术技能岗员工，为重点产业急需紧缺职业（工种）提供人才储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高级技术技能岗员工，属重点产业急需紧缺职业（工种）可培养技师、高级技师。
（四四）企业导师
聘请导师为企业内部员工或外部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才，导师应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水平或相应职称，且导师技能等级水平（或相应职称）应高于其所培训班次的技能等级，经企业评估，符合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导师资质的颁发导师聘用证书。
（五五）培训人数
按照职业（工种）和技能等级划分班级，每个班学员人数不超过30人，在培训过程中企业因员工离职、工作调动等情况造成每个班学员人数较低，在同一工种、同一等级且教学进度统一的前提下，培训班级可合班教学，合班后每个班学员人数不超30人。企业申请合班教学，需向龙岗区人力资源局提交合班教学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行。
（六六）培训班次
    根据项目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每年仅支持开展8个培训班，企业培训备案将按提交材料的时间先后顺序审批，额满即止。
（七七）企业按要求在申报时间内向龙岗区人力资源局提交以下申报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用证明材料（信用中国( www.creditchina.gov.cn )）
3.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申请表（详见附件1-1）；

4.企业导师聘用证书或聘用协议；
5.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计划（详见附件1-2）；

6.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学员花名册（详见附件1-3）；
7.学员缴纳社会保险证明。
企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所有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四、备案审核

龙岗区人力资源局在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核，对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企业补正；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进入备案审核环节。

龙岗区人力资源局组织专家对企业申报的年度企业导师和培训计划进行备案审核并实地核查评估，重点审核导师资质、培训计划合理性、培训场所与实训设备是否满足培训需求等。审核通过的，予以备案并在龙岗政府在线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向企业发放备案通知书；审核不通过的，向企业说明理由。

五、培训实施

（一）培养形式
支持企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线上培训平台须具备实名认证、人脸识别、学习行为控制、关键信息加密储存传输及防作弊防篡改、签到、测试、学习记录查询统计等技术功能，确保平台安全稳定运运行，且学习过程可记录、可统计、可查询、可追溯（详见附件1-4）。
企业开展培训使用的线上培训平台、课程资源等需纳入培训计划一并备案审核。
（二）培训内容
培训课程应包括操作技能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通用职业素质课程等，具体培训内容、学时数量、培训形式等由企业结合岗位实际、职业（工种）特点等自主确定，累计培训总学时原则上不少于150学时（每学时不少于45分钟），培训周期最少不低于3个月。操作技能课程学时原则上不少于总学时的60%，线上培训课程学时数不超过总学时数的50%。
（3） 培训实施
1.企业应当在收到备案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按照培训计
划开展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

2.企业应当按照备案的培训计划自行组织学员开展培训，不得擅自更改培训内容。企业要及时报告反馈学员培训动态，对学员或企业导师离职的，应将相关情况报告至龙岗区人力资源局。企业应当将学员按不同职业（工种）和技能等级单独编班，不得混编。
3.企业应加强培训过程管理，留存学员培训签到表、企业导师培训授课记录、培训视频、学员档案等资料，并整理归档，留存五年以上，以备核查。其中，企业培训过程中需全程录像，录像要有时间、定位等水印，画面清晰、包含所有培训学员和导师上课情况，视频按班次、时间、课程命名并整理保存。
六、考核评价
对于按计划完成培训任务、满足考核条件、完成所有培训学时的学员，企业应当组织学员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企业具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的，由企业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企业不具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的，自行委托其他社会评价组织对学员进行评价。
七、补贴申请及拨付
（一）补贴标准
基于企业导师的补贴：完成全部备案学时的，按每学时200元标准进行补贴，补贴不超过150个学时。
基于学员的培训补贴：根据学员培训后取得的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级别及人数，按以下标准给予企业补贴：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四级（中级工）证书：3000元/人；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三级（高级工）证书：4000元/人；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二级（技师）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一级（高级技师）：5000元/人。
（二）补贴条件
申请补贴的学员需符合以下条件：
1.在企业正常参加社会保险；
2.完成企业备案培训计划中的全部培训课程；
3.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三）补贴申请
企业完成全部培训和考核任务后2个月内，可以向龙岗区人力资源局申请补贴资金。需提交材料如下：

1.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补贴申请表（详见附件1-5及附件1-6）；

2.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课程表（详见附件61-7）；
3.企业导师培训授课记录（包含授课时间、授课内容、授课签到表）；
4.学员培训签到表（有线上培训的，提供线上培训相关数据表）；
5.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合格学员花名册（详见附件1-78）；
6.学员取得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扫描件；
7.每个班次所有课程的全程培训视频；
8.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等符合财务管理规定的凭证材料。
企业对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所有纸质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四）补贴审核与发放
龙岗区人力资源局对企业提交的补贴申领材料进行审核，根据补贴标准计算补贴金额，审核完成后将申请企业名单在龙岗政府在线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于公示结束之日次月月底前按照规定程序将补贴资金拨入申请企业的银行基本存款账户。
八、监督管理
龙岗区人力资源局定期或不定期对企业培训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与参培学员访谈等方式，核实培训真实性及效果。
对存在虚报材料、骗取或套取补贴资金等违规行为的企业，一经查实，龙岗区人力资源局按照有关规定追回已发放的补贴资金，纳入企业信用不良记录，5年内不再受理其该培训项目的申请；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建立举报机制，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接受社会监督，对举报线索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九、附则

本操作指引由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

附件：1-1.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申请表
1-2.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计划
1-3.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学员花名册
1-4.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基本要求
1-55-1.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学员补贴申请表
1-65-2.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导师补贴申请表
1-76.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课程表
1-87.企业主导型技能人才培训合格学员花名册
1-98.线下培训承诺书
1-109.线上培训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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